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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销量季节性回升 投资端仍待进一步修复

——2022 年 9 月房地产行业运行情况报告

分析师 唐晓琳、闫骏

核心观点：

销售端：9月全国商品房销售情况较上月明显回暖，符合季节性规律。但从绝对值水平来看，仍处

偏低水平，是否为房地产行业的趋势性回暖需持续观察；价格方面，二手房价格仍存在较大下行

压力，尤其是二三线城市下跌趋势仍在延续，但跌幅未出现进一步扩大。

投资端：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降幅小幅收窄，但 1-9 月累计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持

续下滑，投资端依然处于下行阶段；9月共计 13城完成集中供地，带动全国购置土地面积环比有

所增长，但成交地块多以底价成交为主，整体溢价率水平维持低位，民企拿地热情依然不高；全

国房地产新开工和施工面积同比维持大幅负增，开工意愿和开工能力有待进一步修复；“保交楼”

政策平稳推进，月度竣工面积保持小幅负增。

政策端：贷款利率仍是楼市回暖的关键因素之一，9月央行下调了公积金贷款利率，并针对性的放

宽部分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税务总局宣布退税优惠，多地给予税费补贴，旨在进一步降低购

房成本，刺激合理购房需求。

展望后市，各地保交楼政策将有序推进，但楼市能否在年内最后两个月顺利步入回暖通道仍需观

察。高频数据显示，10 月 1 日-25 日 30 大中城市单日平均商品房成交套数为 2929 套，较 9月下

降 25.60%，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3.91%。虽然 9月出现季节性回暖，但趋势性回暖势头尚不明朗，

年内依然有进一步政策出台的可能。

报告正文：

一、销售端：9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情况较上月明显回暖，符合季节性规律。但从绝对值水平来看，仍

处偏低水平，是否为房地产行业的趋势性回暖需持续观察；价格方面，二手房价格仍存在较大下行压

力，尤其是二三线城市下跌趋势仍在延续，但跌幅未出现进一步扩大。

1.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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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为 13531.60 万平方米和 13510.48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16.16%和 14.21%，跌幅较上月分别缩小 6.42pct 和 5.68pct，一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二是与去年同

期基数较低有关。从绝对值水平来看，9月销售情况较上月有明显好转，但仍处于偏低水平。我们跟踪

了30大中城市月度商品房成交数据，9月日均成交3937套，同比下降16.61%，降幅较8月缩小4.11pct。

分城市能级看，一二三线城市日均成交套数分别为 1166 套、1761 套和 1010 套，其中一线城市同比增

长 14.22%，8 月为同比下降 19.26%；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 32.01%和 9.02%，8 月降幅分别为 21.54%

和 20.61%。整体来看，9月销售情况环比出现好转，符合季节性规律，但是否为房地产行业的趋势性

回暖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图表 1 2021-2022 年 9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单月值及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 iFind，东方金诚

图表 2：2021-2022 年 9 月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成交套数（单位：套）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2.价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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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踪了 70 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数据，9 月价格环比下降和环比上涨城市数量分别为 54 个和

15 个，与上月相比，环比下降城市数量增加 4个、环比上涨城市数量减少 4个，表明城市新建商品房

住宅价格下行压力有增无减。具体看，9月 70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下跌 2.30%，环比下跌 0.28%。

其中，一线城市 9 月价格环比下跌 0.10%，为年内首次价格下跌；二三线城市 9 月价格环比分别下跌

0.20%和 0.40%，跌幅均与上月持平，其中三线城市已连续 13 个月下跌。整体来看，9月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下行压力明显，一线城市价格环比增速由正转负，二三线城市维持下行趋势。

图表 3-4：2021-2022 年 9 月 70 城及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和环比变化（左图为同比，右图为环比）

数据来源： iFind，东方金诚

二手房价格方面，9月 70 城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数量由 56个增加至 61个，环比上涨城

市数量由 13个减少至 8个。具体看，70 城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下跌 3.52%，环比下跌 0.39%，已连续 14

个月下跌。分城市能级来看，一线城市 9月价格再度与上月持平，增速已连续 2个月维持不变；二三

线城市 9月环比分别下跌 0.30%和 0.50%，跌幅与上月持平，已连续下跌 13 和 15 个月。整体来看，二

手房住宅价格仍存在较大下行压力，二三线的下跌趋势仍在延续，但跌幅未出现进一步扩大。

图表 5-6：2021-2022 年 9 月 70 城及一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和环比变化（左图为同比，右图为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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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Find，东方金诚

二、投资端：9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降幅小幅收窄，但 1-9 月累计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

持续下滑，投资端依然处于下行阶段；9月共计 13 城完成集中供地，带动全国购置土地面积环比有所

增长，但成交地块多以底价成交为主，整体溢价率水平维持低位，民企拿地热情依然不高；全国房地

产新开工和施工面积同比维持大幅负增，开工意愿和开工能力有待进一步修复；“保交楼”政策平稳

推进，月度竣工面积保持小幅负增。

9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降幅小幅收窄，但 1-9 月累计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仍持续下

滑。当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 12750 亿元，环比增长 12.37%，同比下降 12.12%，降幅较上月缩

小 1.69pct；1-9 月累计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下降 8.00%，与 1-8 月相比，降幅再扩大 0.6pct。

图表 7：2021-2022 年 9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单月值及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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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市场

9月，全国房地产购置土地面积为 1048.95 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22.77%，同比下降 65.00%。9 月

开展集中供地的城市较多，带动购置土地面积环比显著增长，但绝对值依然处于偏低水平。

图表 8：2021-2022 年 9 月全国购置土地面积单月值及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iFind，东方金诚

土地溢价率方面，9月土地溢价率较上月小幅下降。我们重点关注了 100 大中城市的住宅类用地成

交土地溢价率，9月溢价率为 3.06%，较 8月下降 0.80pct。具体看，一二三线城市住宅类用地成交土

地溢价率分别为 3.52%、2.81%和 2.49%，上月为 8.60%、0.65%和 2.21%，各能级城市表现平稳。

图表 9：2021-2022 年 9 月 100 大中城市住宅类用地土地溢价率（单位：%）

数据来

源：Wind，东方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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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观察 9月土地市场情况，我们重点跟踪了当月 13 座开展集中供地城市的相关情况，包括

北京、上海、深圳、福州、武汉、青岛、合肥、宁波、杭州、苏州、长春、郑州和沈阳，除后三座城

市为年内第二轮集中供地外，其余城市均为第三轮集中供地。从各城表现来看，各区域土地市场冷热

不均，整体热度依然偏低。

9月开展集中供地的 13 座城市均未出现大面积流拍现象，但从各城公布的供地数量以及正式竞拍

前对部分地块进行终止出让、延期出让等行为中，仍可看出一些城市仅从形式上规避了土地流拍，而

土地市场实际上依然冷淡。从供地数量来看，各城之间差异显著，13 座城市中仅上海、青岛、南京和

武汉 4 座城市的供地数量超过 30 宗，而深圳、宁波、苏州和长春 4 城的供应地块数量仅为 10 宗及以

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本轮集中供地长春仅供应 3宗地块；从流拍、终止出让等情况来看，北京、上

海、天津、宁波、杭州和苏州等 6座城市流拍率均为零1；其余城市中，在正式竞拍环节中出现流拍的

地块数量也并不多，但本轮仅供应 3 宗地块的长春却仍有 1 宗地块遭遇流拍，可见该城土地市场的冷

淡。除此外，郑州、沈阳、福州、合肥和南京等 5城在正式开拍前发布公告对部分地块实行终止出让

或延期出让，其中南京有 14 宗地块延期出让，因此从形式上避免了大面积流拍现象的出现。

9月土地市场的整体溢价率偏低，各城市间存在分化。具体看，13 座城市中有 4 座城市的整体溢

价率超过 5%，分别为北京、合肥、宁波和杭州，各城溢价成交地块占总成交地块的比重分别为 44.44%、

57.14%、40.00%和 52.63%；除上述城市外，其余各城的整体溢价率普遍偏低，其中长春、郑州和沈阳

3城的整体溢价率均为零，所有成交地块均以底价成交。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天津集中供地情况，本轮

集中供地天津的 17宗地块全部成交且其中包含了 6宗此前流拍或停牌的回炉地块，明显好于今年前两

轮集中供地的成绩（首轮供应 30 宗地块仅 6 宗成交，第二轮供应 11 宗地块有 2宗流拍）。但需要注

意，一是天津本轮集中供地首次采用了“预申请”方式，降低了流拍风险；二是 6 宗回炉地块中有 3

宗在本轮土拍中为降价出售，下调幅度最高接近 30%，且成交地块中仅一宗存在低溢价成交，其余均以

底价成交。

从各城拿地名单来看，部分城市城投托底情况有所弱化，但国企仍是主流，民企的参与度依然有

限。具体看，北京、上海和深圳 3 座一线城市保持一定竞争热度，大中型房企积极性较高，也不乏龙

湖等民营企业拿地；以杭州为代表的部分热门二线城市中，本土房企往往具有表现突出，以杭州为例，

滨江集团在本轮集中供地中又摇中 3宗地块，成交金额为 69.1 亿元，成为本轮土拍中的最大买家，除

1 流拍率=（供应地块-成交地块）/供应地块，流拍率的计算中考虑了终止出让、延期出让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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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杭州市本土中小民营房企表现也比较积极；然而，天津、沈阳等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则相对冷淡，

以沈阳为例，本轮集中供地成交的 10宗地块中有 8宗地块由沈阳地铁集团竞得，成交金额占本批次成

交金额的 87%，剩下两宗地块分别被沈阳东易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和辽宁中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

得，房企的参与热情相对较低。

2.开工情况

9月，全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为 9705.1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4.36%，与上月降幅基本持平；施

工面积为 10270.4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3.17%，降幅较上月缩小 4.63pct；竣工面积为 4017.86 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 5.99%，降幅较上月扩大 3.51pct。我们认为，新开工、施工保持同比大幅负增，主要

系行业回暖趋势尚不明朗，房企开工意愿和开工能力仍待恢复。当月竣工面积同比跌幅维持较低水平，

表明各地的“保交楼”相关政策在持续发挥作用。

图表 10：2021-2022 年 9 月全国房屋新开工、施工和竣工面积单月同比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iFind，东方金诚

三、政策端：贷款利率仍是楼市回暖的关键因素之一，9 月央行下调了公积金贷款利率，并针对性的

放宽部分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税务总局宣布退税优惠，多地给予税费补贴，旨在进一步降低购房

成本，刺激合理购房需求。

（一）央行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并针对性放宽部分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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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央行在贷款利率下调等方面持续发力，月底发布两项重要政策：一是对公积金贷款利率的下

调；二是对部分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下调。具体看，9月 29 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阶段性放

宽部分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下称《通知》），《通知》指出对于 2022 年 6-8 月份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均连续下降的城市，在 2022 年底前，阶段性放宽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下限；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截至 10月 19 日，石家庄、

贵阳、天津、武汉、宜昌等 10城首套房贷利率已降至 4%以下。

9月 30日，央行宣布，决定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15 个百

分点，5年以下（含 5年）和 5年以上利率分别调整为 2.6%和 3.1%。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政策保持不变。

（二）税务总局发布退税优惠，多地相继给与税费补贴

9月 30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自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 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此外，部分城市也纷纷有针对性的出台了购房税费方面的优惠政策。洛

阳市规定 2014 年 1 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洛阳城市区范围购买新建商品房，在房管部门取

得网签合同，但尚未缴纳契税的购房者，且在 2022 年 9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缴纳契税，可认定

为本次符合申领范围的对象，经审核无误，按照缴纳契税总额 20%的比例给予补贴。重庆规定市民在房

交会期间（9月 28日至 11 月 30 日）购房，最高可享实缴契税 80%的消费补贴等多重优惠。

展望后市，各地保交楼政策将有序推进，但楼市能否在年内最后两个月顺利步入回暖通道仍需观

察。高频数据显示，10月1日-25日30大中城市单日平均商品房成交套数为2929套，较9月下降25.60%，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3.91%。虽然 9月出现季节性回暖，但趋势性回暖势头尚不明朗，年内依然有进

一步政策出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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